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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成立部门性的机构间联合工作组：

8. 吁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和计

划署：

(a) 继续同秘书长、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的计

划署、组织和机构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专门组织

进行合作，对加强并扩大联合国系统同阿拉伯国家联

盟及其专门组织之间在各个领域合作的多边建议采取

后续行动；

(b) 保持并加强同有关的对口计划署、组织和

机构就具有双边性质的项目进行接触与协商，以便有

助千项目的执行；

(C) 尽可能必要时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组织和

机构协作，执行和实施阿拉伯区域的发展项 lJ;

(d) 至迟在 1991年 5月 15 日之前向秘书长报告

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专门组织合作的进展情况，特

别是对在突尼斯、阿曼和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的各项多

边和双边建议采取的后续行动；

9. 决定为增加合作、审牡和评价进展以及编制

综合性定期报告，联合国系统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之间

应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并就阿拉伯国家发展的优先

领域和广泛重要领域每年组织机构间部门性会议，并

应在1991年举行各部门协调员的会议，时间和地点由

联合国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协商确儿；

10. 建议联合国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在阿拉

伯区域进行的项目中应尽可能利用阿拉伯专才；

11. 请联合国秘书长同阿拉伯国农联盟秘书长

合作，鼓励召开联合国秘书处代农同阿拉伯国家联盟

总秘书处代表的定期协商会议，审杳和加强协调机

制，以便加速两组织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多边项 H 和建

议的执行和后续工作；

12. 建议于 1992 年组织 次联合囚系统各组织

代表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具专门机构代农的联席会

议，以审查执行1990年会议通过的曲什行动计划所取

得的进展；

13.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 1」怕况向大会＇书

四十六届会议提出进度报仇；

14.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合

作＂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大会，

1990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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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3. 中东局势

A 

讨论了题为“中东局势＂的项 bl,

重申具 1981年 12月 17 日第36/226A和 B号、 1982

年 2月 5 日第ES- 9/1 号、 1982年 12月 20 日第 37/123F 

号、 1983年 12月 l3l1 第38/58A至E号、 1983年 12月 19

日第38/180A至 D号、 1984年 12月 14 日第 39/146A至

C号、 1985年 12 月 16 日第40/168A至C号、 1986年 12月

4 日第 41/162A f.:C 号、 1987年 12月 1lH 第 42/209A

至D号、 1988年 12 月 6 日第43/54A至C号和 1989年 12

月 4 H 第44/40A 全C号决议，

回顾安令押事会 1978 年3 月 19 日第425(1978)号、

1981 年 12 月 17H 涫497(1!}81)号、 1982年 6 月 5H 第508

(1982)号、 1982 年 6 月 6 日第 509(1982)号、 1990年

7 月 31H 第659(1990)号决议和其他有关的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1990年 10月 15 日的报告 13 、 1990年

11 月 12H 的报告气和1990年 11 月 26 日的报告，“

重申有必要对 1981年 11 月 25 日和 1982年9 月 6 日至

9 LI 在摩洛哥非斯召开的第十二届阿拉伯首脑会议所

通过的各项决定继续给予支持，“这些决定业经随后各

届阿拉伯首脑会议，包括1989年 5月 23 日至 26 日在摩

洛哥卡萨布兰卡召开的阿拉伯首脑特别会议所确认，

重申其过去义千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决议并支持
巳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农，

73A/45/595. 

14A/ 4 5/726-S/2 l 94 7;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

I［打， 1990 年 10月、 11月和 12月份补编》， S/21947号文件．

巧见Ah 7 /696-S/15510, 附件。印本见《安全埋事会正式

心录，第二卜七年， 1982年10月、 11月和 12 月份补编》， SI

15510号文竹，附fl.



-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39 

考虑到根据大会1989年 12 月 6 日第44/42号决议和

其他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

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将有助千促进该区域的和

平，

欢迎根据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关于中东局

势的各项决议，通过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

和平的办法对帮助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

所作出的各项努力，

还欢迎全世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国

家为反抗以色列的侵略和占领而进行斗争的正义事

业，以便在中东按照大会过去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关

于中东局势的各项决议所确认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

的和平并使巴勒斯坦人民充分行使其不可剥夺的国家

权利，

严重关切自 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

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仍处

于以色列的占领下、联合国各有关决议未获执行、巴

勒斯坦人民仍不能依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各项决议所重

申，收回其领土和行使不可剥夺的国家权利，

重申 1949年 8 月 12 日《关千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

瓦公约》“适用于 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

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还重申联合国各有关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和

国际法原则，不容许以武力取得领土，而以色列必须

无条件撤出自 1967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

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又重申绝对须要在尊重（（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基

础上在该区域建立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井严重关切以色列继续采取逐步升级和扩大该区

域冲突的政策，因为这又违反国际法的原则并危害国

际和平与安全，

再度强调在中东努力及早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

和平，时间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1. 重申坚信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

除非巴勒斯坦人民充分1}使其不可剥夺的国家权利和

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完全撤出自 1967年以来占领的包

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其他被占领的阿

拉伯领土，该区域将不会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

平；

2. 重申除非冲突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代

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平等基础上参与，中东局势

无法获得公正、全面的解决；

3. 再次宣告根据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各

项决议，特别是大会 1980 年7月 29 日第ES - 7/2号、

1981 年 12月 10 日第36/120A 至 F号、 1982 年 12月 10

日第37/86A至D号、 1982 年 12月 20 日第37/86E号、

1983年 12月 13 日第38/58A至E号、 1984年 12 月 11 日第

39/49A至D号、 1985 年 12月 12 日第 40/96A至D号、

1986 年 12 月 2 日第41/43A至D号、 1987 年 12月 2 日第

42/66A至D 号、 1988 年 12月 6 日第43/54A至C号｀

1988 年 12月 15 日第 43/l 75A至C号、第43/176号、第

43/177号和第44/42号决议，中东的和平是不可分割

的，它必须以联合国所主持、根据其各有关决议对中

东问题达成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为基础，这些决

议保证以色列无条件全面撤出 1967 年以来占领的包

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其他被占领的阿

拉伯领土，使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

导下能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回归的权利和

自决、国家独立和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权

利；

4. 考虑到 1981 年 11 月 25 日和 1982 年 9 月 9 日在

摩洛哥非斯召开的第十二届阿拉伯首脑会议一致通过

的阿拉伯和平计划75（业经随后举行的阿拉伯首脑各届

会议，包括 1989 年 5 月 23 日至 26 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

卡召开的阿拉伯首脑特别会议的确认）以及为执行该

非斯计划所作出的各有关工作和行动，对通过在中东

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曲实现巴勒斯坦的不可

剥夺的权利且重大的贡献；

5. 谴责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

和联合国各有义决议，继续占领 1967 年以来被占领

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其他被占领

的阿拉伯领土，并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全面撤出

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所有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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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拒绝接受所有违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

利和所有与公正和全面地解决中东问题确保在该地区

建立公正和平的原则相抵触的协定和安排；

7. 对以色列未遵守安全理事会 1980 年6月 30 日

第476(1980)号决议和 1980 年8月 20 日第478(1980,）号

决议和大会1980年 12月 16 日第35/207号和1981年 12月

17 日第36/226A和 B号决议褒示遗憾：确定以色列兼

并耶路撒冷并宣布其为“首都”的决定和各项改变耶路

撒冷的地貌、人口组成、体制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措施为

完全无效，并要求立即予以废除；呼吁各成员国、专

门机构和所有其他组织遵守本决议和其他各有关决议

和决定；

8. 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内外对

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犯行为、政策和做法，包括没收财

产、建立移民点、并吞和其他恐怖卞义、侵略和镇压

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违反 r《宪章））、国际认原则和各

有关国际公约；

9. 强烈谴责以色列:fr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的

戈兰强加施行其法律、司法管辖权和行政权、其并吞

政策和行为、建立移民点、没收土地、转移水源和强

迫叙利亚国民成为以色列公民；宣布所有这些措施为

完全无效并违反关于交战占领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

特别是 1949 年8月 12 日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

瓦公约》；

10. 考虑到 1981 年 11月 30 日美利坚合众国与以

色列签订的战略合作协定和对以色列继续供应现代武

器和作战物资，加上大屋的经济援助，包括该两国政

府签订的建立自由贸易区协定，鼓励了以色列在1967

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及

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推行其侵略性扩张上义政策

和作法，这对在中东建立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努

力有不利的影响，对该区域的安全形成威胁；

11. 再次呼吁所有因农终止向以色列提供杠何

旨在鼓励它对各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推行其侵

略政策的军事、经济、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及人力资

源；

12. 强烈谴责以色列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

对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一种敌对行为，并使以色列

得以增加其核能力，使该区域各国受到核讹诈；

13. 重申呼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中东问题国

际和平会议，由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冲突各

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以平等地位参加，而该会议应当切实具有充分权

力，以便在下列基础上达成全面和公正的解决：以色

列撤出 1967 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

斯坦领土以及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井根据联合

国关千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的各项决议实现巴勒

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

14. 赞同关于在安全理事会结构范围内设立．

个筹备委员会的呼吁，该委员会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参加以便为该会议的叶开采取必要的行动；

15. 请秘书长就局势的发展定期向安全理事会

提出报告，并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综合性报

告，说明中东发展悄况的所有方面。

1990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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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会，

讨论了题为＂中东局势”的项目，

注意到 1990 年 10月 15 日秘书长的报告， T3

回顾安全理事会 1981 年 12月 17 日第497(1981)号

决议，

重申其 1981 年 12月 17 H 第36/226B号、 1982 年

2 月 5H 第ES - 9/1 号、 1982 年 12月 16 日第37 /123A 

吵、 1983 年12月 19 日第38/180A号、 1984 年 12月 14

ll 第39/146B号、 1985 年 12月 16H 第40/168B勺、 1986

年 12月 4H 涫 41/1628号、 1987 年 12月 11 日第42/209

C',J 、 1988 年 12 月 6H 第 43/54B号和 1989 年 12月 4 日

第44/40B号决议。

回顾其 l971 年 12月 14 日第3314(XXIX)号决议，

具中为侵略行为所下的定义，除其他外，）上“4个国

日益勾结，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和核能的领域，这是 家的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国家的领土；或因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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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任何军事占领，不论时间如何短

暂；或使用武力吞并另一国家的领土或其一部分”；并

规定“不得以任何性质的理由，不论是政治性、经济

性、军事性或其他性质的理由，为侵略行为作辩护。

重申不容以武力取得领土的基本原则，

再次重申 1949 年 8 月 12H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

日内瓦公约》“适用于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包括耶路

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

土，

注意到以色列的记录、政策和行为己明确证实它

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会员国，没有履行《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义务，

还注意到以色列违反（（宪章》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拒不接受和执行安全押事会的许多有关决定，特别是

第497(1981)号决议，因而没有履行（（宪章》所规定的

义务，

1. 强烈谴责以色列没有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97

(1981)号决议和大会第36/226B号、第ES- 9/1号、第

37/123A号、第38/180A号第39/146B号、第40/i68B

号、第 41/162B 号、第42/209C号、第43/54B号和第

44/40B号决议；

2. 再次宣布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和大

会第3314(XXIX)号决议的规定，以色列继续占领阿

拉伯叙利亚戈兰，并于 19 81 年 12 月 14 日决定将其

法律、司法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

利亚戈兰，都构成一种侵略行为；

3. 再次宣布以色列将其法律、司法管辖权和行

政权强加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决定是非法

的，因而完全无效，不具任何效力；

4. 宣布以色列兼并 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

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

土的一切政策和措施，或旨在进行这种兼并的一切政

策和措施，都是非法的，面且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

的有关决议；

5 . 再次礁定以色列为了实施其关于被占领的阿

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决定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均属非法无

效，不应予以承认；

6. 再次喃定 1907 年《第四号海牙公约》“附载各

项条例的所有有关规定和 1949 年 8月 12 日（（关于战时

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继续适用于 1967年以来被以

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并要求各缔约国在任何情况

下都要遵守并确保遵守这两项文书规定的各项义务；

7. 再次礁定以色列 1967 年以来继续占领阿拉

伯叙利亚戈兰，以及在决定将以色列的法律、司法管

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该领土后千 1981 年 12月 14 日实

施兼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长期威胁；

8. 非常痛憎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

票使安理会无法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安理

会一致通过的第497(1981)号决议中所称对以色列的

“适当措施“;

9. 井痛憎对以色列的任何政治、经济财政、军

事和技术支持，这种支持鼓励它进行侵略活动，加强

并永远占领和兼并 1967 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

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10. 再次坚决强调占领国以色列必须立即撤销

其 1981 年 12月 14 日将以色列的法律、司法忤辖权和

行政权强加于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非法决定，因为这

项决定实际上是兼并该领土；

11. 再次重申以色列绝对必须无条件地完全撤

出 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

领土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是在中东建立全

而和公正和平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12. 再次璃定以色列的记录、政策和行为证实

它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会员国， 一贯违反《宪章》的原

则，既没有履行《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也没有履行按照

大会 19 49年 5 月 1111 第273(III)号决议所作的承诺；

13. 呼吁全体会员国停止让以色列获得任何旨

在延长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和鼓励以色列继续执行

其侵略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的军事、经

济、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及人力资源；

14. 促请各非会员国依照本决议各项规定采取

行动；

,6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899年和 1907 年海牙公约

与宣言》（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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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呼吁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按本决议

的规定处理同以色列的关系；

16.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

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990 年 12 月 13 日

笫 67 次全体会议

c 

大会，

回顾其 1981 年 12月 lOl1 第36/120E 号、 1982 年

12月 16 日第 37/123C 号、 1983 年 12月 19 日第38/180

C号、 1984 年 12月 14 日第 39/146 C 号、 1985 年 12月

16 日第40/I68C号、 1986 年 12 月 4 日第 41/162C号、

1987年 12月 11 日第42/209D 号、 1988 年 12月 6 日第43/

54C号和 1989 年 12月 4 日第44/4oC号决议，具中确定

占领因以色列改变或意图改变耶路撒冷圣城的特性和

地位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及行动，特别是义于耶路

撒冷的所谓“基本法”以及直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

都，一概亢全尤效，必须立即撤销，

回顾安全理事会 1980 年8月 2OH 第 478(1980)号

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决定不承认“基本法”，并呼吁

在耶路撒冷派驻外交使团的国家从圣城撤回其使团，

审议了秘书长 1990 年 10月 15 日的报告丸

1. 嫡定以色列将其法律、司法管辖权和行政权
强加于耶路撒冷圣城的决定是非法的，因而完全尤

效，不具任何效力；

2. 痛惜某些国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78(1980)

号决议，将其外交使团迁往耶路撒冷，并拒绝遵守该

决议的规｝廷；

3. 再次妻求这些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遵守联

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的规定；

4.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

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990 年 12 月 13 日

第 67 次全体会议

45/145. 海洋法

大会，

回顾其历届关于海洋法的各项决议，包括1989年

11 月 20 日第44/26号决议，

认识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59序言部分第三段已

指出，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彼此密切相关，必须作为整

体加以考虑，

深信必须维护《公约》及同时通过的有关决议的完

整性，并以符合这一完整性及其宗旨和目标的方式加

以执行，

强调各国必须确保一贯地执行《公约》，而且还必

须协调国内立法与《公约》的条款，

考虑到大会在 1970 年 12月 17 日第2749(XXV) 号

决议中宣布，各国俏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下层

土壤（以下称为“区域”)以及“区域＂的资源为人类的共

同继承财产，

回顾((公约》制订了适用于“区域”及其资源的制

度，

满意地回顾各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

法庭筹备委员会千 1989 年 8月 14 日全 9月 1 日在纽约举

1j的会议结束时所作的发言中表示，愿意探讨解决各

种问题的一切可能性， 77以做到普遍加入《公约》，

认识到有必要进行合作，使筹备委员会早日切实

执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决议二， 18

满意地注意到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进展，

其中包括 1987 年分别由法国、印度、日本和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提出的法国海洋勘探研究所、

印度政府、深海资源Jf发有限公司和南海地质公司的

四个先驱投资者登记申请，并铭记这种登记既带来权

利也带来义务，

又满意地回顺筹备委员会从先驱投资者按照决议

二提出的申请区内，为管理局划出保留区，

“见A/44/650和Corr.1, 第 156和 158 段．

,S《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十七卷（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84. V.3), A/CONF.62/121号文件参

附件一．


